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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 “盗宝案”考论

阳正伟

（昆明学院 科技处，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

摘要：盗宝案作为明末移宫案小插曲，先是由东林党人杨涟提出的。他参劾魏忠贤盗宝虽不实，但魏忠

贤仍需依靠太监王安的相救才免受处分。明末以来人们对杨涟与王安在移宫事件上关系的看法各异，反

映的是他们对移宫事件及相关东林人士的所为、品德等评价的差异，以及对东林及明末政争是非所持的

不同立场和态度。杨涟与王安对魏忠贤一参一保的矛盾，应是王安有意为之，缘由大概是宫廷内的争权

夺利，由此也可看出王安当时的权势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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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宝案作为明末移宫案的一个小插曲，史学界
向来把它看作是东林党人与魏忠贤决裂的开始，如

孟森所著 《明史讲义》［１］、徐凯 《泰昌帝天启

帝》［２］、温功义 《三案始末》［３］、林金树和高寿仙

《天启皇帝大传》［４］等。盗宝案看似是个小问题，

但因为它是具有天启政争源头性的问题，其真实情

形究竟为何，实际关涉到对天启政争及党局中人物

的论定。相较而言，学界对移宫案关注较多，对此

案的一般看法与研究成果，可参见张宪博先生

《再论 “移宫”》一文［５］。此文对相关史事细加考

论、合理推断，由东林在天启初复出掌权、后期却

被魏忠贤一网打尽追溯前因，即在移宫事件中过于

逼迫李选侍，使后宫无主，客氏、魏忠贤乘势坐

大，而自身也错失宫府一体的良机，对杨涟等人的

失策有所批评。而关于盗宝案的来龙去脉、相关人

员的是非曲直等问题，仍是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本文旨在通过勾稽、考辨史籍的记载，对前后相关

事件作逻辑推理，打破在晚明党争问题研究中较常

见的立场预设和情感倾向，以丰富和深化对这一问

题及晚明政争有关人、事的认识。如有不妥之处，



敬请方家指正。

一

盗宝案首先是由东林党人杨涟提出的。据

《明熹宗实录》，泰昌元年 （１６２０年）九月，在明
光宗驾崩后不久，兵科左给事中杨涟上疏催促不符

合规定占据乾清宫不去的李选侍移宫，并称李选侍

指使身边的太监盗宝， “人言纷纷，且谓 （李选

侍）令李进忠、刘逊、魏进忠等擅开宝库，盗取

珍藏”，奉旨着司礼监查明具奏。［６］１６－１９这个魏进忠

应即是后来的魏忠贤，因为福建道御史周宗建于天

启二年 （１６２２年）参劾魏进忠时说 “进忠者，魏

忠贤故名也”［７］６３５７。杨涟于天启四年 （１６２４年）
六月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把东林反对魏忠贤

的斗争推向高潮，标志着双方的彻底决裂，正如复

社人士夏允彝所说 “杨涟二十四大罪之疏上，遂

为不共仇”［８］２９０。因此，他此时参魏盗宝，很容易

被认为是东林与魏忠贤决裂的起始。但是不久司礼

监回奏魏进忠不是李选侍手下太监，魏进忠又奉旨

照旧供职。［６］３７另据殿本 《明史·魏忠贤传》说，

“忠贤自万历中选入宫，隶太监孙暹，夤缘入甲子

库，又求为皇长孙母王才人典膳”。 “皇长孙”即

后来的明熹宗朱由校。魏忠贤曾为其母王才人

“典膳”，而与李选侍没有什么瓜葛。此外，殿本

《明史·魏忠贤传》更明言魏忠贤没有参预移宫事

件：“朝臣争三案及辛亥、癸亥两京察与熊廷弼狱

事，忠贤本无预。”［７］７８１９所谓 “三案”就是明末的

梃击、红丸、移宫三个宫廷政治事件。魏忠贤既然

不是李选侍下役，又未参与移宫之事，自然不可能

像杨涟说的受李选侍之命参与盗宝。杨涟所参不

实，稍后参与推动移宫的另一主要人员左光斗上疏

再参盗宝之人：“乞将刘逊、姚进忠等正法，暴其

盗宝罪状，与天下共见，勿使播弄脱罪”。这已没

有魏进忠之名，而魏忠贤也没有因此受到处分。所

以，此事似乎还不足以引起东林与魏忠贤的决裂。

魏忠贤虽然无预盗宝案，但据有关材料表明，

他此次免受处分却是因为得到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

的相救。如亲历其事的太监刘若愚所作 《酌中志》

载：“九月初一日，光庙升遐，先帝暂居慈庆宫。

科臣杨涟时为给谏，疏参逆贤，贤无措，泣恳魏

朝，朝在王太监安前力营救之，遂得旨着司礼监查

明具奏。贤，先年原名李进忠，遂将西李娘娘下用

事之李进忠算作一人，以欺外廷。”［９］２９６１这段记载

更加丰富了上述 《明熹宗实录》所说的一些细节，

即：魏忠贤受到杨涟参劾后，向另一太监魏朝求

救，魏朝又代魏忠贤向王安求救，在王安的帮助

下，因为魏忠贤曾经使用 “李进忠”之名，如殿

本 《明史·魏忠贤传》说魏忠贤自宫入宫为太监

后 “变姓名曰李进忠，其后乃复姓，赐名忠贤

云”［７］７８１６，而李选侍手下正好也有一名叫李进忠的

太监，王安于是以他代魏忠贤受罪。魏忠贤多次更

改姓名，除上述 《明史·魏忠贤传》外，《明史·

沈 传》又谓：“李进忠者，魏忠贤始名也”［７］５７６７。

再如刘若愚 《酌中志》云，魏忠贤原名李进忠，

入宫后复本姓曰魏进忠［９］４８３。时人钱谦益说：“魏

忠贤，故名进忠。”［１０］那么，在称呼上魏忠贤到底

与李进忠、魏进忠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笔者据有关

材料推断其大致情况是：魏忠贤本姓魏，自宫后

“变姓名曰李进忠”， 《沈 传》所说应是指此而

言；但 “其后乃复姓”，复称魏进忠，直到天启二

年 （１６２２年）天启帝赐名魏忠贤，即 “自壬癸改

为忠贤”［１１］３３－３４。上述杨涟参疏中已有李进忠之

名，因此所谓代魏忠贤受罪，实际就是把魏从盗宝

名单中剔除，让李进忠顶替其担罪，也就是刘若愚

说的 “算作一人”。查继佐 《罪惟录》［１２］、四库本

《明史·魏忠贤传》［１３］对此有相同记载，应是源自

刘若愚的说法。而四库本 《明史》之前的殿本

《明史》没有这一内容。鉴于四库本 《明史》是对

殿本 《明史》的进一步修订，此处增加这一内容

必然有所考究。

但是以李选侍手下的李进忠代魏忠贤受罪，却

不仅仅是他与魏忠贤曾经使用的姓名相同这么简

单。殿本 《明史》谓：“西宫李选侍怙宠陵熹宗生

母王才人，安内忿不平。及光宗崩，选侍与心腹阉

李进忠等谋挟皇长子自重，安发其谋于涟。”［７］７８１５

李进忠是李选侍的 “心腹阉”，而王安同情受李选

侍欺侮的皇长子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当光宗驾崩

后李选侍与李进忠协谋挟持朱由校，王安将其告知

杨涟，杨涟于是有上述催促李选侍移宫的举动。由

此来看，王安以李选侍手下的李进忠代魏忠贤受

罪，背后还有宫廷妃嫔及其身边太监争斗的因素。

同月，因御史贾继春上揭阁臣倡言催促李选侍仓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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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宫带来的弊端，左光斗上疏辩解，同时他还

“乞将刘逊、姚进忠等正法，暴其盗宝罪状，与天

下共见，勿使播弄脱罪”，圣旨责备他列举的盗宝

之人不提李进忠。之后不久，皇帝又谕示内阁重审

移宫之事，再次提到李进忠、田诏等盗宝，宜正国

法，“勿使渠魁贿属当事，播弄脱罪”［６］６６－６７。这些

打着皇帝名义的圣旨背后都有王安的影子。明末清

初的顾炎武就说李选侍移宫后，朝廷以天启帝名义

发布的几道诏谕，都是 “太 监 王 安 等 之 笔

也”［１４］４３６，４４０－４４１。这也显示出他必欲严处李进忠的

用心。

二

上文已提到在移宫事件中王安与东林人士杨涟

的关系，顾炎武说，王安 “素不快于 （李）选侍，

为涟等内应”，“兵科给事中杨涟先上疏自明，被

旨褒嘉过当。人谓其结王安以取旨如响答

者”［１４］４３４，４４３。王安在内宫监视李选侍，将其动态告

知外廷的杨涟，杨涟上疏催促李选侍移宫，又能得

到王安操纵圣旨的 “褒嘉”。两人互通声气，彼此

呼应。同时期的王夫之则说： “杨大洪 （指杨涟

———笔者按）之刚，而所用以卫主者王安。”［１５］在

他看来，是杨涟主导了移宫，目的是要 “卫主”

即保护皇长子朱有校，而王安不过是他利用的棋

子，这与顾炎武王安与杨涟内外串合推动移宫的说

法不同。而清人吴瞸说王安因不为李选侍所礼遇，

于是制造她想要垂帘听政的谣言，杨涟、左光斗等

人出于 “社稷之虑” “君为重”催促李选侍移宫，

“安是安，涟是涟，安是修隙，涟是痴忠”［１６］５８９，

认为杨涟与王安在移宫事件中动因不同而将其截然

分开，与王夫之又不同。显然，三人都没有否认杨

涟与王安在移宫事件上存在事实上的关联，但在侧

重点和情感倾向上又有所差别。顾炎武认为杨涟和

王安内外串合而对杨涟有所批评，王夫之、吴瞸则

从主辅关系和动因的不同想要将两人区分开来。看

上去这只是三人对此事的不同看法而已，实则其背

后还有他们对移宫事件及相关东林人士的所为、品

德等评价的差异，进而也反映出他们对东林及明末

政争是非所持的不同立场和态度。

王安与东林的关系，除了移宫事件外还有其他

表现。如在万历末年东林与政敌的争斗中，与东林

交好的汪文言在齐、浙、楚各党之间 “设奇用间”

“齐、浙果大眐，卒以两败，而楚遂归正。 （王）

安之谋居多，其奔走先后以卒成之者，文言

也”［１１］４６；而东林万历末年被排挤出朝堂后在泰昌

及天启初期又得以复起，据夏允彝说，首辅叶向高

的仲孙曾告诉他，也是得力于汪文言向王安的举

荐。［８］２９７－２９８但这种交结内官的行为即 “通内”在当

时是受到法律严厉禁止的，“凡诸衙门官吏，若与

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皆斩，妻子流三千里

安置”［１７］。而且它也违背士大夫的政治伦理，被认

为是 “官邪之首恶，言路之奇丑”［６］１６５４。在政争过

程中，这也成为政敌攻击东林的口实。如崇祯初期

杨维垣说：“今之提衡君子、小人者，勿以门户为

案，亦勿徒以崔魏为案，惟以有无通内为案”“希

王安之旨以号召天下者，岂得不谓之通内也。”［１８］

阮大铖也曾 “函两疏驰示维垣。其一专劾崔 （呈

秀）、魏 （忠贤）。其一以七年合算为言，谓天启

四年以后，乱政者忠贤，而翼以呈秀；四年以前，

乱政者王安，而翼以东林。”［１９］夏允彝曾针对东林

与王安的结交说： “之慕贤，非诸贤之通

者。”［８］２９３王安仰慕东林诸贤与其结交，而不是后者

主动跟他串通。这一主、被动关系说明：虽然并不

能否认东林与王安的关系，但能使东林的责任有所

减轻，可看出夏氏为了因应那些对东林 “通内”

的攻击而对其进行的回护。由此来看上文王夫之、

吴瞸对移宫案的言论，应也是出于同一用意。

三

但这里仍有一个疑问，王安和杨涟既然联合推

动移宫之事，为何杨涟参劾魏进忠，王安又要相

救，两人在这点上为什么会出现分歧？刘若愚说王

安以李进忠代魏忠贤受罪 “以欺外廷”，外廷对此

蒙然不知，表明当时内外相隔较严，杨涟作为外廷

官员，本不容易知道内宫的事情，他对盗宝之事的

了解，应来自于内宫即王安之处，甚至他所参之

人，也可能是王安所授意。杨涟与王安对魏忠贤一

参一保的矛盾，要么是两人授受之间的过失，要么

是有意为之。鉴于移宫事涉宫闱，关系身家性命，

两人必定慎之又慎，因此有意为之的可能性更大。

而杨涟参劾魏忠贤又应该是出自王安授意，魏忠贤

曾为王才人 “典膳”，跟他效忠的主子相同，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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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要这样对待魏忠贤，因没有见到相关材料尚不清

楚，由上述王安对待李进忠推测，大概不出宫廷内

争权夺利的范畴。魏忠贤通过魏朝向王安说项，才

使王安有所释怀，而使他免受其他被参者一样的牢

狱之灾。而杨涟参劾魏忠贤盗宝不实，魏却仍要向

王安求救，王安相救即能保魏平安，把对魏忠贤的

弹劾转嫁给李进忠，表明盗宝案可以随王安之意拉

入和移出人员，也可想见他当时的权势之大。

据殿本 《明史·王安传》记载，天启元年

（１６２１年）五月，王安被任命为司礼监掌印太监，
当他照例上疏推辞时，给事中霍维华迎合熹宗乳母

客氏和魏忠贤之意上疏参劾他，于是圣旨贬降他为

南海子净军，不久客、魏又借与王安在盗宝案上有

积怨的太监刘朝之手将其杀死。［７］７８１５－７８１６时隔八月，

魏忠贤就借机陷害王安致死，让人不由得联想这是

否与上述王安对他的先参后保有关，即王安到底逼

迫他到何种境地，而他又做出多大妥协，才换来王

安的释怀，否则魏忠贤何至于时隔不久就对对自己

有援救之恩的王安狠起杀念。而这也可以反证前文

杨涟参劾魏忠贤是王安有意为之的推断，先参后保

可能就是王安一手导演的，这在人际复杂、权谋盛

行的宫廷内并不是没有可能。

当时的首辅叶向高在评述王安生前的功过是非

时说： “王安者，颇读书，知好名义。光皇初出

阁，安为伴读，日侍左右，诸事赖其调护，诸讲官

皆重之。光皇居东宫二十余年，处危疑之地，杌
*

不安，惟安悉心拥翼，有失必归正。光皇亦推心委

信。登极不浃月，悉行诸善政，安殊有力。今上初

立，亦恃安而强。然不学无术，悻直自遂，以上冲

龄可以行其意，欲一旦尽
+

宫中积弊，发诸奸利

与盗内藏诸不法事，下之法司，其夤缘赐玉者，悉

夺之。诸大不堪，共眐之上。上英明欲自操断，

憎安刚颷严切，绳束举动不自由，属安求退，遂黜

充南海子净军，而尽用安所排挤者管机事，从狱中

赦刘朝，使掌南海，讥察之，安遂缢死，暴其

尸。”王安虽然对泰昌、天启父子及其政治立有功

绩，但他为了清除 “宫中积弊”惩治诸盗宝等

行为，且有所扩大化， “夤缘赐玉者，悉夺之”，

引起诸的不满，向天启帝进谗言；而天启帝也

“憎安刚颷严切，绳束举动不自由”，所以将他贬

黜，并召回被王安以盗宝罪名下狱的刘朝等人，这

些人最后逼死了王安。由此而言，王安兴起盗宝

案，除了前面说的打击政敌外，也有清除内宫积弊

的目的。在魏忠贤专权的天启后期，也曾有类似的

做法： “忠贤于上前亦时有匡正。一日有飞鸟入

宫，上乘梯手攫之，忠贤挽上衣阻之不得升。有小

，偶赐绯，忠贤叱之曰：‘此非汝分！虽赐，不

许穿’。其认真如此。若大洪 （指杨涟———笔者

按）疏行，今后恐难再得此小心谨慎者侍上左右

矣。”［２０］这或许也表明，魏忠贤陷害王安致死，主

要并不是其铲除宫中积弊的举动，而是另有原因，

应该就是对王安在盗宝案上陷害自己的报复。叶向

高作为亲历者，所说应该可以信据。但与上述殿本

《明史·王安传》说魏忠贤陷害王安不同，叶向高

只提到天启帝对王安之死所起的作用。其他多种材

料表明，魏忠贤的确参与了谋害王安。笔者推断，

他应是利用了天启帝、诸对王安的不满才将其斗

败，否则很难想象几个月前他还要向王安求救才能

保得平安，此时他就有能量反击获胜。

据陈建等人所辑 《皇明通纪集要》载，天启

元年圣旨降王安为南海子净军，同时释放曾被参盗

宝的太监田诏、刘朝、刘忠、陈应科等人出狱。［２１］

这里没有提李进忠，应该是已经遇害。王安垮台即

开释被参盗宝者，而这些人只对王安报复，没有牵

连杨涟、左光斗等人，这似乎说明他们把王安当作

兴起盗宝案的冤头债主，也可佐证上文笔者对杨涟

在盗宝案上听王安指授的推断。

而曾参劾盗宝诸的杨涟、左光斗，当王安遭

贬被杀时却未见有任何异议，也是耐人寻味的。或

许是他们对盗宝之事的了解原是来自王安，自己并

没有确切的根据，所以即使贬黜王安、开释自己曾

参盗宝的太监，对盗宝案的处理完全翻转过来，他

们也无话可说；而且王安垮台已成定局，他们为撇

清干系、免受牵连，故保持沉默。而被释放的刘朝

等人虽杀死王安，却没有追究当初参劾自己的杨涟

等人。刘朝等人背后的魏忠贤，虽也曾被杨涟参劾

盗宝，但此时也没有对杨涟施行报复，反倒是屡屡

向东林党人示好， “初亦雅意诸贤”［８］２９０，如对赵

南星 “倾意皈往”［２２］，营造坟墓于玉泉山，请缪

昌期书写墓碑［２３］，向督师大学士孙承宗申意等

等［７］６４６９，但是都遭到拒绝。而杨涟也在移宫事件

后一度在仕途上青云直上，于天启元年 （１６２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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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乞归回籍，天启二年 （１６２２年）又起为礼科
都给事中，不久又擢为太常少卿，三年冬拜左佥都

御史，四年春进左副都御史。［７］６３２３－６３２４另外，杨涟

在天启四年 （１６２４年）六月弹劾魏忠贤的二十四
大罪状中的第十一条为王安鸣冤，只说被魏忠贤陷

害，但没有提盗宝。对于拿不准、被叶向高批评的

魏忠贤陷害宫妃之事都写上去［２４］，如盗宝能确定

有其事，应该不会遗漏。这或许表明所谓魏忠贤盗

宝，当时在杨涟等人心中也已能确定并不存在。

基于以上论述，盗宝案随着王安之死和开释当

初被参盗宝的太监，在几个月内就被推翻了。清人

吴瞸 《清流摘镜》说盗宝者实为王安，却反诬李

进忠等人，对王安完全贬斥。［１６］５８９吴瞸说王安盗宝

不一定可靠，但他很有可能利用了这一名目以打击

宫内的异己。王安曾救被参盗宝的魏进忠，没过多

久魏却和客氏联手害死王安，借助的是也曾被参盗

宝的太监刘朝之手。王安是救蛇反被蛇咬的农夫，

还是制造的盗宝案另有隐情———结怨于人招致杀身

之祸，持前一种看法的人较多，因为这有利于证明

魏忠贤的恶劣本性以及东林反对他的正义性，显然

他们所秉持的是东林的立场。后一种看法虽与以往

的看法大异其趣，但本文前面的推论也不无合

理性。

另外，杨涟参劾魏忠贤盗宝，魏在化险为夷后

并没有计较，反倒一再向东林示好，杨涟的官位也

一再升迁。但东林在王安死后虽几乎没有为他鸣

冤，却掀起持续的 “讨魏斗争”，至杨涟上疏弹劾

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将其推向高潮，与魏忠贤彻底

决裂，导致其疯狂反扑，残酷迫害 “六君子”“七

君子”致死，刊布 《东林党人榜》禁锢东林。这

样贯通起来看杨涟的参劾、魏忠贤的报复，也会对

以前的褒贬倾向产生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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